
宁某诉泰安某化工公司、山东某化工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生态环境侵权责任纠纷中被侵权人关联性举证证明标准

【关键词】

民事 环境污染责任纠纷 被侵权人 举证责任 赔偿

【基本案情】

　　泰安某化工公司成立于2004年7月29日，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者控股），经营范

围为：许可项目：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消毒剂生产（不含危险化学品）、有毒化学品

进出口、劳务派遣服务；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信息技术咨询服务、非

居住地房地产租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务）、劳务服务（不含劳务派遣

）。被告山东某化工公司成立于2020年11月24日，类型为其他有限责任公司，经营范围：许可项目

：危险化学品生产、危险化学品经营；一般项目：化工产品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

、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宁某提供照片一张主张泰安某化工公司与山东某化工

宁某诉泰安某化工公司、山东某化工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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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为关联公司。泰安某化工公司不予认可，主张两被告是独立的企业，不是关联企业，被告泰安某

化工公司未在原告提供照片显示的场所内进行生产，且被告泰安某化工公司的排污许可证已经到期，

并未进行生产；山东某化工公司主张两被告是独立的企业，不是关联企业，山东某化工公司在原告提

供照片显示的场所内进行生产，但其有排污许可证，生产过程中的排放符合排放标准。

　　宁某主张泰安某化工公司与山东某化工公司排放的污染物有毒，提供了2023年3月8日在被告厂

区附近录制的视频及照片一宗予以证明。被告山东某化工公司质证意见为：原告录像时距离较远，采

用了拉近的方式录像，不能证明该排放气体的单位是我公司；原告称在附近荒沟放羊，说明原告放羊

具有流动性，说明原告在化工园区流动放羊，并非固定在某个地方，而化工园区并非我公司一家化工

企业；即使证据中显示的是我公司排放的气体，也不能证明排放的气体导致了原告受到伤害。被告泰

安某化工公司的质证意见同被告山东某化工公司的质证意见。原告宁某主张受到损害提供了宁阳县第

二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书、病例及票据一宗予以证明。泰安某化工公司与山东某化工公司认为原告的以

上治疗与其没有关联性。2023年3月15日，原告宁某拨打政府热线电话，反映情况。接到上述情况反

映后，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与原告宁某取得联系。2023年3月16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

局到被告山东某化工公司厂区进行检查，做出《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表》，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正常生

产，治污设施正常运行，现场异味轻微。经调阅企业氯气报警系统记录，近期未出现厂区氯气浓度超

过最高现值。2023年3月23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就宁某诊断证明相关情况到宁阳县第二人

民医院进行核实，并与宁某就诊科室的主任医师进行了对接了解，落实宁某所做的医学检查结果能否

作为诊断其为刺激性气体中毒的依据。2023年3月24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向宁阳县第二人

民医院发出《关于就诊断证明相关情况进行核实的函》，2023年3月29日，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做出

了《关于诊断为“刺激性气体中毒”的情况说明》，患者的诊断证明等病例资料是从医疗角度书写的，

只是诊治患者的依据，不能作为其他用途。2023年3月23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再次到山东

某化工公司进行检查，并作出《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表》，现场监察结论为：“现场检查时企业正常

生产，氯化钙干燥车间未生产，该车间配套建设2台湿式除尘器，经查看该车间生产设施及运行设施

运行正常，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针对原告宁某的举报，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经调查于2023

年3月24日作出《12345政务服务热线结案单》，2023年3月25日作出《山东某化工有限公司信访

件调查报告》，该两份材料载明的主要内容为：接到信访来件后，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与信访

【法宝引证码】CLI.C.551620713

2/5 下载日期：2026-04-06



人电话联系，针对信访人反映的情况，执法人员立即前往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核实，经与信访人

就诊科室的主任医师对接了解，诊断证明为依据信访人就诊时自主描述出具的，信访人所做的医学检

查无法证明其症状为吸入有毒气体所致。同时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于3月23日对信访反映的山

东某化工有限公司进行了检查，该公司环保手续齐全，目前正常生产。现场检查时该企业治污设施正

常运行，现场无明显异味。执法人员现场检查该企业氯化钙干燥车间时该车间未生产，执法人员查看

了该车间生产及治污设施运行台账，未发现环境违法行为。该企业厂区设置有氯气报警系统，经调阅

氯气报警系统记录，近期未出现厂区氯气浓度超过最高限制的情况。原告宁某对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

阳分局做出的以上材料均不予认可，主张两张《污染源现场监察记录表》载明的不是2023年3月8日

的检测数据，与本案无关；泰安市生态环境局宁阳分局向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调查取证是违法的

，其做出的山东某化工公司不存在违法行为及近期内未出现厂区氯气浓度超过最高限制的结论也是不

真实的。

　　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于2023年9月7日作出（2023）鲁0921民初3350号民事判决：驳回宁某

的诉讼请求。宣判后，当事人未提起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因环境污染、破坏生态给他人造成损害的，侵权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环境

污染，既包括对生活环境的污染，也包括对生态环境的污染。环境污染责任作为一种特殊的侵权责任

，其特殊性首先表现在其采用了无过错责任的归责原则。依无过错责任原则，在受害人有损害，污染

者的行为与损害有因果关系的情况下，不论污染者有无过错，都应对其污染造成的损害承担侵权责任

。对于适用无过错责任的环境侵权，其责任并非绝对责任，侵权人可以依据法律规定的不承担责任或

者减轻责任的情形提出抗辩，从而免除或者减轻自己的侵权责任。本案原告主张两被告排放污染气体

给自己的身体造成损害，给自己的羊群造成损失。被告一泰安某化工公司抗辩称与被告二山东某化工

公司并非关联企业，两被告均为独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原告提供的证据也不足以证明被告泰安某化工

公司生产、排放污染物并造成损害；被告二山东某化工公司抗辩有排污许可证，且经泰安市生态环境

局宁阳分局作出的《山东某化工有限公司信访件调查报告》证明被告山东某化工公司在生产过程中排

放的废水、废气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同时该报告也说明原告提交的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诊断证明中

作出的“刺激性气体中毒”是根据原告宁某在就诊是自主描述，从医疗角度书写的，无法查明是原告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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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有毒气体导致。综合以上分析，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其在宁阳县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与两

被告公司在生产中排放的污染物具有关联性，因此原告宁某要求两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证据不足，法

院依法不予支持。

【裁判要旨】

　　环境污染案件中，被侵权人请求赔偿的，应当就侵权人排放了污染物或者破坏了生态、被侵权人

的损害、侵权人排放的污染物或者其次生污染物、破坏生态行为与损害之间具有关联性承担证明责任

。侵权人系合法排污的，应当适当提高关联性证明标准。被侵权人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证明存在关联性

的，对于其请求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2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10条、第2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18条、第29条、第31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法释〔2023〕6号）第5条（本

案适用的是2021年1月1日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

的解释》第6条）

　　一审：山东省宁阳县人民法院（2023）鲁0921民初3350号民事判决（2023年9月7日）

本案法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 第1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修订) 第2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修正) 第1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修正) 第2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2018修正) 第31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1229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20修正) 第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生态环境侵权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第5条
更多

同案由重要案例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10件生态环境检察典型案例之八：陕西省陈某鹏与某公司环境污染责任纠纷民事抗诉案
 吉林省人民检察院、吉林省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发布6起公益诉讼典型案例之六：潘某某非法采矿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检察机关支持起诉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十三起“公益诉讼守护美好生活”专项监督活动典型案例之五：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瓯江山福庄岩段固体废物污染治理公益诉

讼系列案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10起2020年度全市法院典型案例（市中级法院篇）之二：北京市丰台区源头爱好者环境研究所诉深圳市长园特发科技有
限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中如何界定污染企业的大气污染赔偿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2020年度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十大典型案例之八：江苏省南京市人民检察院诉王玉林生态破坏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二十三起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典型案例之五：海南省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诉福建省安某康船务有限公司等非法采砂民事公益诉

讼系列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二十三起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典型案例之一：广东省广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卫某垃圾厂、李某污染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二十三起检察公益诉讼起诉典型案例之二：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人民检察院诉某锰业有限公司等跨省转移危险废物污染环

【法宝引证码】CLI.C.551620713

4/5 下载日期：2026-04-06

https://www.pkulaw.com/chl/aa00daaeb5a4fe4e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aa00daaeb5a4fe4ebdfb.html?way=textSlc#tiao_1229
https://www.pkulaw.com/chl/c24f71752129d23d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c24f71752129d23dbdfb.html?way=textSlc#tiao_10
https://www.pkulaw.com/chl/c24f71752129d23dbdfb.html?way=textSlc#tiao_24
https://www.pkulaw.com/chl/56d189e827f94116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56d189e827f94116bdfb.html?way=textSlc#tiao_18
https://www.pkulaw.com/chl/56d189e827f94116bdfb.html?way=textSlc#tiao_29
https://www.pkulaw.com/chl/56d189e827f94116bdfb.html?way=textSlc#tiao_31
https://www.pkulaw.com/chl/fa0eee23a7d97d85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fa0eee23a7d97d85bdfb.html?way=textSlc#tiao_5
https://www.pkulaw.com/chl/996e6482a8263c60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996e6482a8263c60bdfb.html?way=textSlc#tiao_6
https://www.pkulaw.com/chl/c24f71752129d23dbdfb.html?way=textRightFblx#tiao_10
https://www.pkulaw.com/chl/c24f71752129d23dbdfb.html?way=textRightFblx#tiao_24
https://www.pkulaw.com/chl/56d189e827f94116bdfb.html?way=textRightFblx#tiao_18
https://www.pkulaw.com/chl/56d189e827f94116bdfb.html?way=textRightFblx#tiao_29
https://www.pkulaw.com/chl/56d189e827f94116bdfb.html?way=textRightFblx#tiao_31
https://www.pkulaw.com/chl/aa00daaeb5a4fe4ebdfb.html?way=textRightFblx#tiao_1229
https://www.pkulaw.com/chl/996e6482a8263c60bdfb.html?way=textRightFblx#tiao_6
https://www.pkulaw.com/chl/fa0eee23a7d97d85bdfb.html?way=textRightFblx#tiao_5
https://www.pkulaw.com/AssociationMore/pfnl/08df102e7c10f2068f0d38bd7f93e3c24f3fe3a4bb20b8abbdfb/19_0.html?way=textRightFblx
https://www.pkulaw.com/pfnl/c7ed112b8012f816f8d8f843c5caad3d568d2b9a483f291abdfb.html?way=textRightFblx
https://www.pkulaw.com/pfnl/c05aeed05a57db0a17a929c26d2fa4afce1e492db45c18f2bdfb.html?way=textRightFblx
https://www.pkulaw.com/pfnl/c05aeed05a57db0a57b2757270a0433a6596d5c657a46944bdfb.html?way=textRightFblx
https://www.pkulaw.com/pfnl/c05aeed05a57db0a7be6a20857efabfea82cd6d3848bb20abdfb.html?way=textRightFblx
https://www.pkulaw.com/pfnl/c05aeed05a57db0ac312f2e45115164cc9d5616c3cc22847bdfb.html?way=textRightFblx
https://www.pkulaw.com/pfnl/c05aeed05a57db0a74436f9d6b75b2ca956b6238b2cb0971bdfb.html?way=textRightFblx
https://www.pkulaw.com/pfnl/c05aeed05a57db0aee3f44a155a69999561a3a675ef4ca94bdfb.html?way=textRightFblx
https://www.pkulaw.com/pfnl/c05aeed05a57db0afb245ba3e712cc6893dee9d399a2379abdfb.html?way=textRightFblx


境民事公益诉讼案

更多

本法院同类案例
 陆庆堂诉宁阳县文庙街道办事处关王庙村民委员会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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